
旅客服務中心、旅遊服務中心、遊客中心及交通
旅遊資訊服務場站放置文宣品申請須知修正總說
明 

旅客服務中心、旅遊服務中心、遊客中心及交通旅遊資訊服務場站

放置文宣品申請須知（以下簡稱本須知）自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三月二十

一日訂定發布。基於行政院推動組織調整，交通部觀光署組織法業經總

統令於一百十二年六月七日制定公布，行政院並定自一百十二年九月十

五日施行，交通部觀光局改制為交通部觀光署，爰本須知配合修正之，

修正重點如下: 

一、配合組織改制，修正機關、單位名稱及簡稱。（修正規定第一點、

第二點、第三點、第六點、第八點） 

二、配合執行現況，修正服務場域名稱及網址（修正規定第二點、第六

點、第八點） 



旅客服務中心、旅遊服務中心、遊客中心及交通
旅遊資訊服務場站放置文宣品申請須知修正對照
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交通部觀光署（以下

簡稱本署）為協助政

府機關（構）及依法

設立之觀光相關產業

（以下簡稱申請單

位）宣傳推廣政府政

策及觀光業務，特訂

定本須知。 

一、交通部觀光局（以下

簡稱本局）為協助政

府機關（構）及依法

設立之觀光相關產業

（以下簡稱申請單

位）宣傳推廣政府政

策及觀光業務，特訂

定本須知。 

配合組織改制，修正機關

名稱及簡稱。 

二、本須知相關名詞定義

如下： 

（一）旅客服務中心：

係指由本署於國

際機場，依據統

一形象識別系統

建置之觀光旅遊

諮詢及資訊服務

據點。 

（二）旅遊服務中心：

係指由本署補助

或協助地方政府

或相關單位於國

內主要航空站、

鐵路車站、高速

鐵路車站、捷運

車站、套裝旅遊

路線出入門戶及

重要交通節點，

依據統一形象識

別系統建置之觀

光旅遊諮詢及資

訊服務據點。 

（三）遊客中心：係指

由本署各國家風

景區管理處於轄

內重要風景遊憩

據點，依據統一

形象識別系統建

置之觀光旅遊諮

二、本須知相關名詞定義

如下： 

（一）旅客服務中心：

係指由本局於中

正及高雄二處國

際機場，依據統

一形象識別系統

建置之觀光旅遊

諮詢及資訊服務

據點。 

（二）旅遊服務中心：

係指由本局補助

或協助地方政府

或相關單位於國

內主要航空站、

火車站、捷運車

站、套裝旅遊路

線出入門戶及重

要交通節點，依

據統一形象識別

系統建置之觀光

旅遊諮詢及資訊

服務據點。 

（三）遊客中心：係指

由本局各國家風

景區管理處於轄

內重要風景遊憩

據點，依據統一

形象識別系統建

置之觀光旅遊諮

一、配合組織改制，修正

機關簡稱。 

二、本署現今於松山、桃

園、高雄國際機場分

別設有旅遊服務中

心、臺灣桃園機場旅

客服務中心及高雄國

際機場旅客服務中

心。為免因內部單位

旅遊服務中心名稱與

本點旅遊服務中心定

義產生混淆，爰刪除

國際機場中正、高雄

地名，修正稱為國際

機場。 

三、配合使用稱謂習慣改

變，爰將火車站修正

稱為鐵路車站；另配

合現況，隨著本國高

速鐵路通行，已於各

高鐵車站設置旅遊服

務中心，爰加入高速

鐵路車站。 



詢及資訊服務據

點。 

（四）交通旅遊資訊服

務場站（以下簡

稱旅遊資訊場

站）：係指於各

高速公路服務區

及未設旅遊服務

中心鐵路車站設

置統一形式陳列

架，提供放置交

通旅遊資訊摺

頁。 

詢及資訊服務據

點。 

（四）交通旅遊資訊服

務場站（以下簡

稱旅遊資訊場

站）：係指於各

高速公路服務區

及未設旅遊服務

中心火車站設置

統一形式陳列

架，提供放置交

通旅遊資訊摺

頁。 

三、得申請放置於旅客服

務中心、旅遊服務中

心、遊客中心（以上

簡稱服務中心）及旅

遊資訊場站之文宣品

如下： 

（一）範疇 

１、申請單位編印之

觀光旅遊文宣

品。 

２、政府機關（構）

編印之政策文宣

品。 

（二）種類：以摺頁、

簡介及簡訊為

限。 

（三）內容： 

１、申請放置於旅客

服務中心之文宣

品，其介紹內容

需涵蓋全國區

域。 

２、申請放置於旅遊

服務中心或旅遊

資訊場站之文宣

品，其介紹內容

以涵蓋旅遊服務

中心或旅遊資訊

場站所在區域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為

三、得申請放置於旅客服

務中心、旅遊服務中

心、遊客中心（以上

簡稱服務中心）及旅

遊資訊場站之文宣品

如下： 

（一）範疇 

１、申請單位編印之

觀光旅遊文宣

品。 

２、政府機關（構）

編印之政策文宣

品。 

（二）種類：以摺頁、

簡介及簡訊為

限。 

（三）內容： 

１、申請放置於旅客

服務中心之文宣

品，其介紹內容

需涵蓋全國區

域。 

２、申請放置於旅遊

服務中心或旅遊

資訊場站之文宣

品，其介紹內容

以涵蓋旅遊服務

中心或旅遊資訊

場站所在區域

（北部、中部、

南部、東部）為

配合組織改制，修正機關

簡稱。 



主。 

３、申請放置於遊客

中心之文宣品，

其介紹內容以涵

蓋遊客中心所在

縣市為主。 

前項整合性或跨

區域之主題性摺頁、

經本署考核為優等以

上觀光遊樂業之文宣

摺頁、大型觀光活動

之文宣摺頁，或經受

理機關審核同意者，

不在此限。 

第一項第一款所

稱觀光旅遊文宣品如

下： 

（一）政府機關主辦、

協辦或列名指導

單位之觀光旅遊

活動及宣導資訊

等文宣品。 

（二）與地方主管機關

主、協辦之觀光

活動或有合作關

係之公私團體舉

辦之活動，該活

動需與地方觀光

旅遊推廣工作相

關之文宣品。 

（三）與地方觀光旅遊

活動、景點、藝

文、旅遊行程、

合法住宿、交通

等推廣有關之文

宣品。 

政府機關（構）

編印之觀光旅遊文宣

品得免經申請核准逕

送服務中心及旅遊資

訊場站。 

主。 

３、申請放置於遊客

中心之文宣品，

其介紹內容以涵

蓋遊客中心所在

縣市為主。 

前項整合性或跨

區域之主題性摺頁、

經本局考核為優等以

上觀光遊樂業之文宣

摺頁、大型觀光活動

之文宣摺頁，或經受

理機關審核同意者，

不在此限。 

第一項第一款所

稱觀光旅遊文宣品如

下： 

（一）政府機關主辦、

協辦或列名指導

單位之觀光旅遊

活動及宣導資訊

等文宣品。 

（二）與地方主管機關

主、協辦之觀光

活動或有合作關

係之公私團體舉

辦之活動，該活

動需與地方觀光

旅遊推廣工作相

關之文宣品。 

（三）與地方觀光旅遊

活動、景點、藝

文、旅遊行程、

合法住宿、交通

等推廣有關之文

宣品。 

政府機關（構）

編印之觀光旅遊文宣

品得免經申請核准逕

送服務中心及旅遊資

訊場站。 

四、服務中心及旅遊資訊

場站放置文宣品之摺

頁架及廣告物架規格

四、服務中心及旅遊資訊

場站放置文宣品之摺

頁架及廣告物架規格

本點未修正。 



如下： 

（一）摺頁架：為十一

公分乘二十二公

分。 

（二）廣告物架：為二

十三公分乘三十

公分。 

如下： 

（一）摺頁架：為十一

公分乘二十二公

分。 

（二）廣告物架：為二

十三公分乘三十

公分。 

五、申請放置於服務中心

及旅遊資訊場站之文

宣品，其種類、數量

及放置時間，由各受

理機關依實際需求核

准。 

五、申請放置於服務中心

及旅遊資訊場站之文

宣品，其種類、數量

及放置時間，由各受

理機關依實際需求核

准。 

本點未修正。 

六、申請於旅客服務中心

放置文宣品者，受理

機關為本署；申請於

旅遊服務中心放置文

宣品者，受理機關為

該轄之地方政府或相

關主管機關；申請於

遊客中心放置文宣品

者，受理機關為本署

（各國家風景區管理

處）。申請放置文宣

品地點超過二個縣市

者，得由本署（旅遊

推廣組）協助辦理。 

申請於旅遊資訊

場站放置文宣品者，

受理機關為本署（旅

遊推廣組）。 

六、申請於旅客服務中心

放置文宣品者，受理

機關為本局（中正及

高雄機場旅客服務中

心）；申請於旅遊服

務中心放置文宣品

者，受理機關為該轄

之地方政府或相關主

管機關；申請於遊客

中心放置文宣品者，

受理機關為本局（各

國 家 風 景 區 管 理

處）。申請放置文宣

品地點超過二個縣市

者，得由本局（國民

旅遊組）協助辦理。 

申請於旅遊資訊

場站放置文宣品者，

受理機關為本局（國

民旅遊組）。 

一、配合組織改制，修正

機關簡稱。 

二、配合推動現況，申請

於本署松山、桃園及

高雄國際機場放置文

宣將分別由旅遊服務

中心、臺灣桃園國際

機場旅客中心及高雄

國際機場旅客服務中

心受理審核。為免因

內部單位旅遊服務中

心名稱與本申請須知

第二點旅遊服務中心

定義產生混淆，爰受

理機關名稱修正為本

署。 

三、配合組織改制，原交

通部觀光局國民旅遊

組，修正單位名稱為

交通部觀光署旅遊推

廣組。 

七、申請單位應於預定放

置日十四天前，備具

下列文件向受理機關

辦理： 

（一）申請書。 

（二）委託書。（申請

單位為政府機關

者，免附） 

（三）營利事業登記證

影本，或依法設

七、申請單位應於預定放

置日十四天前，備具

下列文件向受理機關

辦理： 

（一）申請書。 

（二）委託書。（申請

單位為政府機關

者，免附） 

（三）營利事業登記證

影本，或依法設

本點未修正。 



立之證明文件影

本。（申請單位

為政府機關者，

免附） 

（四）文宣品樣張二

份。（申請單位

為政府機關者，

免附） 

申請單位應於前

項第一款申請書載明

下列保證事項： 

（一）文宣品所含之商

業廣告內容無誇

大不實，無違服

務大眾之公共利

益目的者。 

（二）文宣品內容無違

反善良風俗、侵

害著作權，或涉

及政治性議題。

如有侵害他人權

益或致使受理機

關遭受損害情事

者，願負損害賠

償責任。 

（三）文宣品內容應確

保合法性並與實

際情形相符，若

有不符之情形

者，願負一切法

律上之責任。 

（四）文宣品如有夾帶

廣告或其他未經

受理機關核准之

文件，或其內容

與實際情形不符

時，受理機關得

以廢棄物處理。 

（五）受理機關得因業

務或政策考量，

縮減核准放置期

間。 

立之證明文件影

本。（申請單位

為政府機關者，

免附） 

（四）文宣品樣張二

份。（申請單位

為政府機關者，

免附） 

申請單位應於前

項第一款申請書載明

下列保證事項： 

（一）文宣品所含之商

業廣告內容無誇

大不實，無違服

務大眾之公共利

益目的者。 

（二）文宣品內容無違

反善良風俗、侵

害著作權，或涉

及政治性議題。

如有侵害他人權

益或致使受理機

關遭受損害情事

者，願負損害賠

償責任。 

（三）文宣品內容應確

保合法性並與實

際情形相符，若

有不符之情形

者，願負一切法

律上之責任。 

（四）文宣品如有夾帶

廣告或其他未經

受理機關核准之

文件，或其內容

與實際情形不符

時，受理機關得

以廢棄物處理。 

（五）受理機關得因業

務或政策考量，

縮減核准放置期

間。 

八、本須知相關申請表

件，另行公告於本署

八、本須知相關申請表

件，另行公告於本局

一、配合組織改制，修正

機關簡稱。 



行政資訊網。 網 站

（ http://www.taiwa

n.net.tw）。 

二、為避免網址變動造成

行政規則所示網址失

效，爰刪除網址，另

本申請須知後續相關

表件將公告於本署行

政資訊網。 

三、配合組織改制，修正

機關（單位）名稱、

及配合設置現況，修

正附件放置文宣品申

請地點名稱。 

 

 

 

 

 

 

 

 

 

 

 

 

 

 



第八點附件 （修正後）  

旅客服務中心受理文宣品申請書  

流水號： 

一、申請單位：                                                          

（請依須知規定檢附相關證件） 

二、受託人：                                  （附委託書） 

三、文宣品內容： 

 （一）文宣品名稱：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摺頁□簡介□簡訊）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摺頁□簡介□簡訊） 

（二）文宣品性質：□活動資訊□景點資訊□住宿資訊□交通資訊□餐飲資訊 

□其它 

四、放置時間：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五、文宣品擬放置地點及數量： 

（一）北部區域 

請勾選 文宣品1 提供數量 文宣品2 提供數

量 

□ 交通部觀光署臺灣桃園國

際機場旅客服務中心 

    

□ 交通部觀光署松山機場旅

遊服務中心（國際線） 

    

（二）南部區域 

請勾選 文宣品1名稱 提供數量 文宣品2名稱 提供數

量 

□ 交通部觀光署高雄國際機

場旅客服務中心 

    

六、同意切結事項： 

申請單位同意遵守旅客服務中心、旅遊服務中心、遊客中心暨交通旅遊資訊服務場

站放置文宣品申請須知規定。 

 

 

 



委託書 

茲委託                  代表申請辦理旅客服務中心文宣品申請案一切事宜，委託期間至本

案結案止，特此證明。 

       此  致 

（受理機關全銜） 

委託單位：                                                       （請蓋公司章） 

負  責  人：                                                         （請蓋負責人印章） 

地        址： 

電        話： 

受 託 人（承辦人）：                                 

姓        名：                                                                               （請蓋受託人印章） 

地        址： 

連絡電話： 

傳真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旅客服務中心文宣品放置同意書  

                                                                                                                              流水號： 

一、申請單位： 

二、受託人： 

三、同意放置文宣品內容： 

（一）文宣品名稱：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文宣品性質：□活動資訊□景點資訊□住宿資訊□交通資訊□餐飲資訊□

其它 

四、同意放置時間：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五、同意放置地點及數量： 

地點名稱 文宣品1 核准數

量 

文宣品2 核准數

量 

○○○○○旅客服務中

心 

    

○○○○○旅客服務中

心 

    

六、備註： 

（一）同意放置地點名稱由受理機關依核准結果填寫。 

（二）申請單位同意遵守旅客服務中心、旅遊服務中心、遊客中心暨交通旅遊資訊

服務場站放置文宣品申請須知規定。 

（三）本同意書未加蓋受理機關用章（專用章）、塗改或逾越核准放置及放置期間，

無效。 

 

 

 

 

 

 

 



旅遊服務中心受理文宣品申請書  

流水號： 

一、申請單位：                                                          

（請依須知規定檢附相關證件） 

二、受託人：                                  （附委託書） 

三、文宣品內容： 

 （一）文宣品名稱：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摺頁□簡介□簡訊）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摺頁□簡介□簡訊） 

（二）文宣品性質：□活動資訊□景點資訊□住宿資訊□交通資訊□餐飲資訊 

□其它 

四、放置時間：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五、文宣品擬放置地點及數量： 

（一）北部區域 

請勾選 文宣品1 提供數量 文宣品2 提供數量 

□ 臺北車站旅遊服務中心     

□ 松山機場旅遊服務中心

（國內線） 

    

□ 捷運新北投站旅遊服務中

心 

    

□ 捷運劍潭站旅遊服務中心     

□ 捷運西門站旅遊服務中心     

□ 捷運龍山寺站旅遊服務中

心 

    

□ 
捷運臺北101/ 

世貿站旅遊服務中心 
    

□ 桃園捷運 A1站旅遊服務中

心 

    

□ 基隆火車站旅遊服務中心     

□ 宜蘭火車站旅遊服務中心     

□ 礁溪轉運站旅遊服務中心     

□ 瑞芳火車站旅遊服務中心     



□ 捷運新店站旅遊服務中心     

□ 捷運淡水站旅遊服務中心     

□ 板橋火車站旅遊服務中心     

□ 桃園火車站旅遊服務中心     

□ 高鐵桃園站旅遊服務中心     

□ 中壢火車站旅遊服務中心     

□ 合興火車站旅遊服務中心     

□ 新竹火車站旅遊服務中心     

□ 高鐵新竹站旅遊服務中心     

□ 金門尚義機場旅遊服務中

心 

    

□ 金門水頭碼頭旅遊服務中

心 

    

□ 馬祖南竿機場旅遊服務中

心 

    

□ 馬祖北竿機場旅遊服務中

心 

    

（二）中部區域 

請勾選 文宣品1名稱 提供數量 文宣品2名稱 提供數量 

□ 苗栗火車站旅遊服務中心     

□ 高鐵苗栗站旅遊服務中心     

□ 竹南火車站旅遊服務中心     

□ 臺中火車站旅遊服務中心     

□ 臺中國際機場旅遊服務中

心 

    

□ 高鐵臺中站旅遊服務中心     

□ 彰化火車站旅遊服務中心     

□ 高鐵彰化站旅遊服務中心     

□ 員林火車站旅遊服務中心     

□ 二水火車站旅遊服務中心     

□ 斗六火車站旅遊服務中心     



□ 高鐵雲林站旅遊服務中心     

（三）南部區域 

請勾選 文宣品1名稱 提供數量 文宣品2名稱 提供數量 

□ 嘉義火車站旅遊服務中心     

□ 高鐵嘉義站旅遊服務中心     

□ 新營火車站旅遊服務中心     

□ 高鐵臺南站旅遊服務中心     

□ 臺南火車站旅遊服務中心     

□ 臺南機場旅遊服務中心     

□ 高雄火車站旅遊服務中心     

□ 高鐵左營站旅遊服務中心     

□ 高雄國際機場旅遊服務中

心（國內航廈） 

    

□ 屏東火車站旅遊服務中心     

□ 恆春轉運站旅遊服務中心     

□ 潮州火車站旅遊服務中心     

□ 澎湖機場旅遊服務中心     

（四）東部區域 

請勾選 文宣品1名稱 提供數量 文宣品2名稱 提供數量 

□ 花蓮轉運站旅遊服務中心     

□ 臺東火車站旅遊服務中心     

□ 臺東縣旅遊服務中心     

□ 臺東機場旅遊服務中心     

六、同意切結事項： 

申請單位同意遵守旅客服務中心、旅遊服務中心、遊客中心暨交通旅遊資訊服

務場站放置文宣品申請須知規定。 

 

 

 



委託書 

茲委託               代表申請辦理旅遊服務中心文宣品申請案一切事宜，委託期

間至本案結案止，特此證明。 

        此  致 

（受理機關全銜） 

委託單位：                                        （請蓋公司章） 

負  責  人：                                      （請蓋負責人印章） 

地        址： 

電        話： 

受 託 人（承辦人）：                                 

姓        名：                                     （請蓋受託人印章） 

地        址： 

連絡電話： 

傳真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旅遊服務中心文宣品放置同意書  

                                                                                                                                   流水號： 

一、申請單位： 

二、受託人： 

三、同意放置文宣品內容： 

（一）文宣品名稱：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文宣品性質：□活動資訊□景點資訊□住宿資訊□交通資訊□餐飲資訊 

□其它 

四、同意放置時間：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五、同意放置地點及數量： 

地點名稱 文宣品1 核准數

量 

文宣品2 核准數

量 

○○○○○旅遊服務中

心 

    

○○○○○旅遊服務中

心 

    

○○○○○旅遊服務中

心 

    

○○○○○旅遊服務中

心 

    

六、備註： 

（一）同意放置地點名稱由受理機關依核准結果填寫。 

（二）申請單位同意遵守旅客服務中心、旅遊服務中心、遊客中心暨交通旅遊資訊

服務場站放置文宣品申請須知規定。 

（三）本同意書未加蓋受理機關用章（專用章）、塗改或逾越核准放置及放置期間，

無效。 

 

 

 

 



遊客中心受理文宣品申請書  

流水號： 

一、申請單位：                                                          

（請依須知規定檢附相關證件） 

二、受託人：                                  （附委託書） 

三、文宣品內容： 

 （一）文宣品名稱：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摺頁□簡介□簡訊）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摺頁□簡介□簡訊） 

（二）文宣品性質：□活動資訊□景點資訊□住宿資訊□交通資訊□餐飲資訊 

□其它 

四、放置時間：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五、文宣品擬放置地點及數量： 

（一）北部區域 

請勾選 文宣品1 提供數

量 

文宣品2 提供數

量 

東北角及宜蘭海岸國家風景

區管理處 

    

□ 福隆遊客中心     

□ 大里遊客中心     

□ 南方澳遊客中心     

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

管理處 

    

□ 觀音山遊客中心     

□ 三芝遊客中心     

□ 白沙灣遊客中心     

□ 金山遊客中心     

□ 野柳遊客中心     

□ 和平島遊客中心     

□ 中角灣遊客中心     

馬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 北竿遊客中心     

□ 南竿遊客中心     

□ 東引遊客中心     

□ 莒光遊客中心     

（二）中部區域 

請勾選 文宣品1名稱 提供數

量 

文宣品2名稱 提供數

量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 向山遊客中心     

□ 車埕遊客中心     

□ 伊達邵遊客中心     

□ 埔里遊客中心     

參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 獅山遊客中心     

□ 南庄遊客中心     

□ 梨山遊客中心     

□ 谷關遊客中心     

□ 松柏嶺遊客中心     

□ 八卦山脈生態遊客中心     

（三）南部區域 

請勾選 文宣品1名稱 提供數

量 

文宣品2名稱 提供數

量 

阿里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 觸口遊客中心     

□ 文峰遊客中心     

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 南化遊客中心     

□ 中埔遊客中心     

□ 官田遊客中心     

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 澎湖遊客中心     



□ 北海遊客中心     

□ 吉貝遊客中心     

□ 岐頭遊客中心     

□ 南海遊客中心     

□ 西嶼西臺遊客中心     

□ 後寮遊客中心     

□ 漁翁島遊客中心     

□ 七美遊客中心     

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 大鵬灣遊客中心     

□ 小琉球遊客中心     

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 新威遊客中心     

□ 禮納里遊客中心     

□ 茂林遊客中心     

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

處 

    

□ 北門遊客中心     

□ 口湖遊客中心     

□ 布袋遊客中心     

（四）東部區域 

請勾選 文宣品1名稱 提供數

量 

文宣品2名稱 提供數

量 

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 花蓮遊客中心     

□ 八仙洞遊客中心     

□ 都歷處本部遊客中心     

□ 小野柳遊客中心     

□ 綠島遊客中心     

□ 秀姑巒溪遊客中心     

□ 奚卜蘭遊客中心     



□ 三仙台遊客中心     

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 鯉魚潭遊客中心     

□ 羅山遊客中心     

□ 鹿野遊客中心     

□ 鶴岡遊客中心     

□ 卑南遊客中心     

六、同意切結事項： 

申請單位同意遵守旅客服務中心、旅遊服務中心、遊客中心暨交通旅遊資訊服

務場站放置文宣品申請須知規定。 

 

 

 

 

 

 

 

 

 

 

 

 



委 託 書 

茲委託                  代表申請辦理遊客中心文宣品申請案一切事宜，委託期間至本案結

案止，特此證明。 

       此  致 

（受理機關全銜） 

委託單位：                                            （請蓋公司章） 

負  責  人：                                               （請蓋負責人印章） 

地        址： 

電        話： 

受 託 人（承辦人）：                                 

姓        名：                                                        （請蓋受託人印章） 

地        址： 

連絡電話： 

傳真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遊客中心文宣品放置同意書  

                                                                                                                              流水號： 

一、申請單位： 

二、受託人： 

三、同意放置文宣品內容： 

（一）文宣品名稱：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文宣品性質：□活動資訊□景點資訊□住宿資訊□交通資訊□餐飲資訊 

□其它 

四、同意放置時間：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五、同意放置地點及數量： 

地點名稱 文宣品1 核准數

量 

文宣品2 核准數

量 

○○○○○遊客中心     

○○○○○遊客中心     

○○○○○遊客中心     

○○○○○遊客中心     

○○○○○遊客中心     

○○○○○遊客中心     

○○○○○遊客中心     

○○○○○遊客中心     

○○○○○遊客中心     

六、備註： 

（一）同意放置地點名稱由受理機關依核准結果填寫。 

（二）申請單位同意遵守旅客服務中心、旅遊服務中心、遊客中心暨交通旅遊資訊

服務場站放置文宣品申請須知規定。 

（三）本同意書未加蓋受理機關用章（專用章）、塗改或逾越核准放置及放置期間，

無效。 

 

 



交通旅遊資訊服務場站受理文宣品申請書  

流水號： 

一、申請單位：                                                          

（請依須知規定檢附相關證件） 

二、受託人：                                  （附委託書） 

三、文宣品內容： 

 （一）文宣品名稱：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摺頁□簡介□簡訊）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摺頁□簡介□簡訊） 

（二）文宣品性質：□活動資訊□景點資訊□住宿資訊□交通資訊□餐飲資訊 

□其它 

四、放置時間：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五、文宣品擬放置地點及數量： 

請勾選 文宣品1 提供數

量 

文宣品2 提供數

量 

□ 中壢服務區     

□ 湖口服務區（北上）     

□ 湖口服務區（南下）     

□ 泰安服務區（北上）     

□ 泰安服務區（南下）     

□ 西螺服務區（北上）     

□ 西螺服務區（南下）     

□ 新營服務區（北上）     

□ 新營服務區（南下）     

□ 仁德服務區（北上）     

□ 仁德服務區（南下）     

□ 石碇服務區     

□ 關西服務區     

□ 西湖服務區（北上）     

□ 西湖服務區（南下）     

□ 清水服務區     



□ 南投服務區     

□ 古坑服務區     

□ 東山服務區     

□ 關廟服務區（北上）     

□ 關廟服務區（南下）     

六、同意切結事項： 

申請單位同意遵守旅客服務中心、旅遊服務中心、遊客中心暨交通旅遊資訊服

務場站放置文宣品申請須知規定。 

 

 

 

 

 

 

 

 

 

 

 

 

 

 



委託書 

茲委託                  代表申請辦理交通旅遊資訊服務場站文宣品申請案一切事宜，委託

期間至本案結案止，特此證明。 

        此  致 

（受理機關全銜） 

委託單位：                                            （請蓋公司章） 

負  責  人：                                               （請蓋負責人印章） 

地        址： 

電        話： 

受 託 人（承辦人）：                                 

姓        名：                                                        （請蓋受託人印章） 

地        址： 

連絡電話： 

傳真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交通旅遊資訊服務場站文宣品放置同意書  

                                                                                                                              流水號： 

一、申請單位： 

二、受託人： 

三、同意放置文宣品內容： 

（一）文宣品名稱：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文宣品性質：□活動資訊□景點資訊□住宿資訊□交通資訊□餐飲資訊□

其它 

四、同意放置時間：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五、同意放置地點及數量： 

地點名稱 文宣品1 核准數

量 

文宣品2 核准數

量 

○○○○○     

○○○○○     

○○○○○     

○○○○○     

○○○○○     

○○○○○     

○○○○○     

○○○○○     

六、備註： 

（一）同意放置地點名稱由受理機關依核准結果填寫。 

（二）申請單位同意遵守旅客服務中心、旅遊服務中心、遊客中心暨交通旅遊資訊

服務場站放置文宣品申請須知規定。 

（三）本同意書未加蓋受理機關用章（專用章）、塗改或逾越核准放置及放置期間，

無效。 

 

 

 


